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急 件

中国人民银行哈尔滨中心支行文件

中国人民银行哈尔滨中心支行

关于印发《哈尔滨市同城票据交换

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政策性银行省分行、国有商业银行省分行、股份制商业银行省

级分行，邮政储蓄银行省分行、哈尔滨银行、龙江银行、锦州银

行哈尔滨分行、韩亚银行哈尔滨分行、韩国国民银行哈尔滨分行、

省农村信用社：

为进一步规范哈尔滨市同城票据交换业务的处理，保证票据

清分系统的顺利运行，防范票据交换支付风险，人民银行哈

尔滨中心支行制定了《哈尔滨市同城票据交换管理办法》，现印

发给你们，请严格遵照执行。

实施中的情况和问题，请及时报告中国人民银行哈尔滨中心

支行支付结算处。

联 系 人：关 颖 金明慧

哈银发〔2010〕54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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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电话：82295944 82308877

附件：哈尔滨市同城票据交换管理办法

二○一○年四月二十九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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